
附件3

会务有关事项
1、 会议费用

（1）委员、特邀专家、标准第一起草人、秘书处承担单位人员不收取会议费，食宿费用由会务承担，住宿统一安排双人间，如需单间差价自理。委员、标准起草人交通费用自理。
（2）其他参会人员：会议费、住宿、交通费用自理。
（3）会议不设接站，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。

二、会议酒店预订

参会人员小程序报名后，请尽快联系会务组，报会议名称（天津标准会议），按会议协议价格协助参会人员预订酒店。

订房电话：022-26278888 或 13811489431 国医械华光邢女士。

注：由于酒店房间数量有限，请参会人员尽早预订。
